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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9-0102 

一、 列報房地交易損失 稅局核定金額為準。 

二、 合併後存續公司註銷庫藏股的損失得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三、 在一定限額內個人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獻金可列報綜所稅列舉

扣除額。 

四、 營利事業出售投資公司股權發生之損失應申報為出售資產損失，勿申報為投資

損失。 

五、 兼營營業人應於 109年 1月 15日以前辦理 108年度營業稅額調整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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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列報房地交易損失 稅局核定金額為準 

2020-01-02 03:46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房地合一課稅新制上路後，適用新制的個人房地交易損失，可自交易日

後三年內的房地交易所得減除，但國稅局提醒，可減除的金額以國稅局核定

損失金額為準，納稅人在申報時要多加注意，以免遭剔除補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舉例，張先生 2017 年 7 月 1 日買進 A 房地、2018 年 2

月 1 日登記出售。張先生買進成本 550 萬元，再加上其他改良費用等 130 萬

元，合計 680 萬，最後賣出價款為 600 萬元，因此申報損失 80 萬元。不過國

稅局並未全數核認損失，由於其中有部分費用未檢附憑證，遭國稅局剔除，

最後核定交易損失為 50 萬元。 

  假設張先生後續在 2019 年 8 月 1 日出售另一符合房地合一新制的 B 房

地，交易所得 300 萬元，此時可減除的 A 房地交易損失金額，應為 50 萬元，

而非張先生原先申報的 80 萬元。 

 【2020/01/02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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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併後存續公司註銷庫藏股的損失得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司進行合併，存續公司因合併取得消滅公司原持有該存

續公司的股份並轉列為庫藏股，其註銷該庫藏股票所產生的損失，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2號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 15號規定，沖抵同種類庫藏股交易所產生的資本公積，不

足數再依序沖抵 86年度以前年度保留盈餘、87年度以後年度的保留盈餘，其屬沖抵庫

藏股交易之上年度及當年度稅後盈餘部分，得分別列為交易上年度及當年度應加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的減除項目。 

該局舉例，A 公司係一控股公司，且為 B 公司的母公司，A 公司主要資產係持有 B

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權 90%，為整合集團資源，A公司與 B公司於 105年 9月 1日合併，

合併後 B公司為存續公司，A公司為消滅公司，B公司因前揭合併取得原 A公司持有的

B公司股票並轉列庫藏股，合併後 B公司註銷庫藏股所產生之損失 1,100萬元，應先沖

抵同種類庫藏股交易所產生的資本公積 600 萬元，因帳載無 103 年度以前年度保留盈

餘，餘額 500萬元依序沖抵 104年度稅後盈餘 400萬元與 105年度稅後盈餘 100萬元，

得分別列為 104年度及 105年度計算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未分配盈餘的減除項目。 

該局呼籲，公司因組織重組，取得並註銷庫藏股交易產生的損失，應依營利事業所

得稅相關規定辦理，倘有其他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逕洽

轄區稅捐稽徵機關，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聯絡人：審查三科梁股長；電話：2311-3711分機 1750） 

更新日期：109-01-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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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一定限額內個人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獻金可列報綜所稅列

舉扣除額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109年第 15任總統、副總統與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將

於 109年 1月 11日舉行，個人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的政治獻金捐贈，如符合

規定，可以列報綜合所得稅捐贈扣除額。本次選舉相關的捐贈規定彙整說明如下附表。 

該局說明，對政黨的捐贈，政黨推薦的候選人於 105年度立法委員選舉得票率未達

1%者〔108年未辦理立法委員選舉，故以上次（105年度）選舉的得票率為準，民主進

步黨、中國國民黨、親民黨、時代力量、新黨、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台灣團結聯盟、

信心希望聯盟及民國黨推薦候選人得票率達 1%〕或收據格式不符者，不予認定。 

該局特別提醒，有政治獻金法第 19條第 3項規定情形之一者，例如對於未依法登

記為候選人或登記後其候選人資格經撤銷者的捐贈、收據格式不符、捐贈的政治獻金

經擬參選人依規定返還、或繳交受理申報機關辦理繳庫等，即不適用綜合所得稅申報

捐贈扣除之規定。 

納稅義務人如有相關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至該局網站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邱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436 

更新日期：2020-01-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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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利事業出售投資公司股權發生之損失應申報為出售資產損失，勿申報為投

資損失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投資公司股權，如原投資之出資額折減者，折減

金額係屬投資損失；如該股權出售，致未折減餘額大於出售價格者，則差額係屬出售

資產損失，兩者性質有別，適用之法令及申報科目並不相同。 

該局指出，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 條規定，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稱之投資

損失，係指投資者「仍持有」所投資事業之股權，因被投資事業減資彌補虧損、合併、

破產或清算等事由，造成原投資之出資額折減者，始有投資損失之適用；若股權已出

售，產生之損益則屬處分資產損益性質，並無上開投資損失規定之適用，而應適用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32條出售或交換資產利益、第 100條出售或交換資產損失規

定。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甲公司自 98年起投資境外 A公司，並陸續受讓或轉讓案關股

權。其於 105 年度出售 A 公司股權，申報為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投資損失 2 千餘

萬元，經該局以甲公司係出售 A公司股權，應以其出讓股權收入及歷次投入資金成本，

正確計算並申報處分資產損益，否准其認列投資損失。甲公司不服，循序提起行政救

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甲公司既已於 105 年度出售 A 公司股權，已無投資損失之

適用，應屬處分資產損益，且依甲公司於行政訴訟程序補提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核備之累計投資成本金額，仍低於出售 A 公司股權價格，並無損失可言，判決甲公司

敗訴。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投資國外公司取得之股權，如有「原投資之出資額折減」或「股

權出售致未折減餘額大於出售價格」情形，應正確判斷及申報投資損失或處分資產損

益，並提示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備查，以免遭國稅局剔除補稅。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   鄭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633 

更新日期：2020-01-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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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兼營營業人應於 109年 1月 15日以前辦理 108年度營業稅額調整申報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兼營營業人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者，除有特殊規定當年度免

辦調整外，應於 109年 1月 15日以前申報 108年度最後一期（即 11-12月份）營業稅

時，填寫「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調整計算表」或「兼營營業人採用直接扣抵法營業稅

額調整計算表」，計算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營業稅額後併同當期申報繳納。 

該局說明，兼營營業人是指依一般稅額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

或勞務，或兼依一般稅額及特種稅額計算稅額的營業人，應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

計算辦法」第 7條（比例扣抵法）或第 8條之 2（直接扣抵法）規定，於報繳當年度最

後一期營業稅時，計算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並調整營業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

額申報繳納。惟兼營營業人如於年度中開始營業或於年度中成為兼營營業人未滿 9 個

月者，當年度免辦理調整，俟次年度最後一期再一併調整申報。 

該局進一步說明，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年度中取得之現金股利及未分配盈餘

轉增資之股票股利收入，為簡化報繳手續，得暫免計入當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惟應

將全年股利收入於年度結束時，彙總加入當年度最後一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

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之規定，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

計算調整營業稅額，併同繳納。 

該局呼籲，兼營營業人於 109年 1月 15日以前報繳 108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時，

請依前揭規定計算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營業稅額，如有任何疑問，可洽所屬分

局、稽徵所查詢相關規定，以維護自身權益。 

（聯絡人：審查四科金稽核；電話：2311-3711分機 2570）  

更新日期：109-01-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